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北证监局”）下发的《湖北

证监局关于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文辉、王书贵、王翼、李星文、王超、万峰、

张维娅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56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对此高度重视，积极落实整改，针对决定书中所涉及问题，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现场检查情况认

真落实自查和梳理，深入分析问题原因，明确落实整改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制定整改计划

与方案。现将具体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本次整改工作的总体安排 

为更好地落实《责令改正》中的相关整改要求，公司本次整改工作由公司董事长王翼担

任组长并组织具体布署，全面统筹开展本次整改工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子

公司人员，本着真实、准确、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

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对《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制定了整改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涉及融资租赁业务背景及概述 

（1）公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主体公司设立及历史开展业务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融租”)于2016年1月20

日成立，从 2017 年 5 月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启迪融租的业务开展方向为重点支持环保及

新能源行业。启迪融租于 2017 年始与10 家公司（不含已结清业务的客户）开展了融资租赁

业务，投放总额 14.75 亿元。 

（2）截止目前，公司融资租赁子公司存续融租余额： 

截至 2023 年底，逾期未付租金共计人民币 1,254,696,439.6 元，未到期租金共计人民

币 118,841,220 元，剩余租金合计人民币 1,373,437,659.6 元。其中，启迪融租向大庆龙清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龙清”）、上海国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国清”）、德州绿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绿能”）、桦南丰源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桦南丰源”）、富裕绿能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裕绿能”）

投放款项 1,099,319,938.14 元，业务开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租人） 

业务

类别 
投放额 放款日 担保方式 

1 

富裕绿能生

物质电力有

限公司 

售后

回租 

155,000,000.00 2017/7/20 桦南丰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8,000,000.00 2017/12/26 
桑德集团、文一波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小计   223,000,000.00     

2 

桦南丰源生

物质热电有

限公司 

售后

回租 

50,000,000.00 2017/7/20 
富裕绿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5,000,000.00 2017/11/20 

120,000,000.00 2020/4/20 桑德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小计   225,000,000.00     

3 

德州绿能电

力有限公司 

售后

回租 

180,000,000.00 2017/12/26 
上海国清、桑德集团、文一波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1,722,000.00 2020/4/20 桑德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小计   301,722,000.00     



公司按以下三类按个别认定法分别计提坏账。 

第一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以及借款方抵押品价值、现金流状

况等还款能力判断，公司按预计损失概率 50%-70%计提坏账。 

第二类：考虑到借款方财务状况未出现重大变化，根据借款方的抵押品价值、财务实力

等还款能力，按预计损失概率的 10%-30%计提坏账。 

第三类：承租人能够履行合同，能正常还本付息，不存在任何影响租金及时全额偿还的

消极因素，公司对承租人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有充分把握，租金预计不会发生损失。 

2、截至 2022 年期末，上述业务计提坏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客户 长期应收款余额 计提比例 期末坏账准备余额 

1 富裕绿能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 179,876,562.50 90% 148,256,283.92 

2 桦南丰源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139,098,000.00 70% 97,368,600.00 

87,598,328.08 90% 73,350,000.00 

3 德州绿能电力有限公司 
141,110,400.00 70% 98,777,280.00 

172,080,000.00 90% 133,957,810.38 

4 上海国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5,929,000.00 70% 81,150,300.00 

105,160,000.00 90% 81,863,106.35 

5 
大庆龙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3,314,907.20 90% 125,638,144.33 

合计 1,124,167,197.78  840,361,524.96 

二、《决定书》要求责令整改的主要内容与公司的整改情况 

公司就《决定书》提出的相关问题事项进行了整改及说明如下： 

1、问题描述： 

“一是 2019 年年报中未完整披露关联方和关联应收款项。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4月

期间，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持有大庆龙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庆龙清）100%股份。上述期间，桑德集团为公司 5%以上股东，大庆龙清为公司关联方。公

司未在 2019 年年报披露与大庆龙清的关联关系，对大庆龙清 1.83 亿元长期应收款和 2.15

亿元应收账款未披露为关联应收款。” 

2、公司关于本项问题的整改说明及措施： 

整改说明：大庆龙清为启迪融租在 2018 年历史融资租赁业务开展时的业务合作方，公

司对监管机构提出的该项业务实施中未完整披露关联方和关联应收款项实施了详尽的自查，

经公司及启迪融租赁自查，其该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本项融资租赁业务历史情况说明：2018 年，启迪环境控股子公司启迪融

租与大庆龙清签署编号为 QDZL-2018-HZ-006 的《融资回租合同》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



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14,000 万元（附件 1：融资回租合同）。租赁物为离心式通

风机、布料机等一系列设备。根据《实际租金支付表》，租金支付日自 2019 年 3 月 28日起

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止，共分为 20 期，合计应付租金 183,314,907 元。2018 年 12 月 28

日，启迪融租通过支票形式支付转让价款。 

（2）关于该项往期融资租赁业务的关联关系：2018 年 12 月融资租赁业务开展时，武

汉通衢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通衢”）持有大庆龙清 100%股权，系大庆龙清

的控股股东。当时武汉通衢控股股东为上海广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张德鸿、陆茜分

别持有其 50%。根据启迪融租 2018 年开展该项融资租赁业务核查，业务发生时该项业务为

非关联交易事项。 

依据监管机构对公司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认定，公司对融资租赁业务合作方大庆龙清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沿革进行了核查（具体见下表），其中根据资料，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桑德集团持有大庆龙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时间 股权结构 备注 

2016 年 6 月 12 日-2019 年 11 月 18 日 武汉通衢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非关联法人 

2019 年 11 月 19 日-2020 年 4 月 12 日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经查询公开资料，期

间股权发生变更情况 

2020 年 4 月 11 日至今 武汉通衢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非关联法人 

2023 年 10 月，桑德集团对前述事项作出说明：经自查，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4月期

间，桑德集团持有大庆龙清 100%股权，实际是应大庆龙清公司股东方请求进行代持。 

经子公司启迪融租核查，截止目前其未收到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大庆龙清控股

股东发生变更的报告，公司在 2019 年内控审计及年度报告披露期间，未有了解到关于业务

承租方大庆龙清股权变更的相关情况。 

整改措施及结论： 

因未能取得大庆龙清股东变更的相关资料，启迪融租未在重要业务合作方发生工商变更

时点知悉关联方范围变更情况，公司将对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间存在的前述关联方

性质进行追认。 

公司针对启迪融租从事的重要业务在投后管理及内控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事件深刻反思，

并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予以切实整改。同时对 2019 年年报中未完整披露关联方和

关联应收款项予以追认关联交易（详见附件 4，关于追加确认历史融资租赁业务发生期间关



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大庆龙清与启迪融租为重要业务合作方，由于在投后管理中存在的关联方识别偏差，导

致公司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列示上述公司为关联方及披露其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

系。公司已组织强化管理人员及子公司人员对于重要业务实施、投后管理以及信息披露规则

方面的学习，以确保公司对关联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 

整改实施人：公司高管团队； 

整改执行部门：内控法务中心、启迪融租、财务金融中心、董办 

整改时限：公司已结合本次整改对于历史融资租赁业务发生期间未披露关联方及关联

应收款项，完成了关联交易追认审议及披露工作。公司后续将强化各级子公司投后管理的风

险控制，长期规范运作，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2、问题描述： 

“二是未披露对关联方的担保债权。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公司控股子公司启迪桑德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融租）与富裕绿能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等 5 家承租人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其中桑德集团及文一波为上述部分业务租金本息向启迪融租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自 2019 年 3 月起，上述承租方均存在逾期未付租金，桑德集团及文一波未按照担保合

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截至 2023 年 8 月，已到期的担保债权 7.26 亿元，公司未履行临时信

息披露义务且未在 2021 年年报、2022 年年报及 2023 年半年报中披露。” 

整改说明及措施： 

针对监管机构提出的该类整改事件，公司及启迪融租对融资租赁业务进行全面梳理，厘

清往期业务开展情况。具体自查如下： 

启迪融租对桑德集团相关企业晋州桑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州桑德”）、广西

桑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桑德”）（以上 2 个项目已按关联交易审批并披露，后

桑德集团违约未能全额兑付），以及富裕绿能、桦南丰源、德州绿能、上海国清和大庆龙清

（由桑德集团和文一波对提供担保，债务人未及时还款且担保人未履行担保责任）共 7家公

司存在租赁债权，其中： 

（一）富裕绿能 

1、富裕绿能 15,500 万元项目 

主合同：2017 年 7 月，启迪融租与承租人富裕绿能签署编号为 QDZL-2017-HZ-003 的

《融资租赁合同》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15,500 万元。 



关联方担保情况：无。 

其他担保：启迪融租与桦南丰源签署编号为 QDZL-2017-HZ-003-BZ-001 的《保证合同》，

约定桦南丰源为 QDZL-2017-HZ-003 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对债权人所负全部债务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富裕绿能 6,800 万元项目 

主合同：2017 年 12 月，启迪融租与承租人富裕绿能签署编号为 QDZL-2017-HZ-007 的

《融资回租合同》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6,800 万元。 

关联方担保情况：桑德集团、文一波分别向启迪融租出具《担保书》，桑德集团、文一

波同意为 QDZL-2017-HZ-007 号《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承租人对启迪融租所负

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他担保：桦南丰源向启迪融租出具编号为 QDZL-2017-HZ-007-01 的《担保书》，桦南

丰源同意为 QDZL-2017-HZ-007 号《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承租人对启迪融租所

负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书》第二条约定保证范围为全部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对启迪融租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启迪融租支付的全部租金（包括

提前终止情况下加速到期的前述款项）、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及由于

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启迪融租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

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

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

《担保书》第四条约定该担保是连续性、不中断之担保，保证期间直至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

对启迪融租所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桦南丰源 

1、桦南丰源 10,500 万元项目 

主合同：2017 年，启迪融租与桦南丰源签署编号为 QDZL-2017-HZ-004 的《融资租赁合



议载明：同意对桦南丰源向启迪融租申请融资租赁业务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无限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担保期间及担保责任等具体事项以公司出具的担保书或具体担保合

同中的约定为准。该《股东会决议》未注明主合同编号与主债权金额。 

2、桦南丰源 12,000 万元项目 

主合同：2020 年 4 月，启迪融租与桦南丰源签署编号为 QDZL—2020—HZ—002 的《融

资回租合同》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12,000 万元。 

关联方担保情况：桑德集团出具编号为 QDZL-2020-HZ-002-01 的担保书，《担保书》第

二条约定保证范围为全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启迪融租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

向启迪融租支付的全部租金（包括提前终止情况下加速到期的前述款项）、留购款等主合同

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及由于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启迪融租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

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

规、政策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担保书》第四条约定该担保是连续性、不中断之担保，

保证期间直至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启迪融租所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其他担保：无。 

（三）德州绿能 

1、德州绿能 18,000 万元项目 

主合同：2017 年，启迪融租与德州绿能签署编号为 QDZL—2017—HZ—008 的《融资回

租合同》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18,000 万元。 

关联方担保情况：桑德集团、文一波分别向启迪融租出具《担保书》，桑德集团、文一

波同意为 QDZL-2017-HZ-008 号《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承租人对启迪融租所负

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他担保：上海国清向启迪融租出具编号为 QDZL-2017-HZ-008-01 的《担保书》，上海

国清同意为 QDZL-2017-HZ-008 号《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承租人对启迪融租所

负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书》第二条约定保证范围为全部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对启迪融租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启迪融租支付的全部租金（包括

提前终止情况下加速到期的前述款项）、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及由于

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启迪融租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

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

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



《担保书》第四条约定该担保是连续性、不中断之担保，保证期间直至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

对启迪融租所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对启迪融租所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上海国清



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费用。合同第二条第 3 款约定：出

质人和质权人同意，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83,840,000 元，但出质人和质权人一致确认，

如上述金额不足以覆盖本合同担保范围的，出质人和质权人一致同意质押标的的担保范围以

该条第 1 款及第 2 款约定为准。 

德州绿能向启迪融租出具编号为 QDZL-2018-HZ-006-2 的《担保书》，德州绿能同意为

QDZL-2018-HZ-006 号《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承租人对启迪融租所负债务提供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书》第二条约定保证范围为全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

对启迪融租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启迪融租支付的全部租金（包括提前终止情

况下加速到期的前述款项）、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及由于债务未履行

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启迪融租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

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担保书》第

四条约定该担保是连续性、不中断之担保，保证期间直至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启迪融租所

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8 年，启迪融租与大庆龙清发生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时，大庆龙清为公司非关联方，

启迪融资与大庆龙清发生的上述融资租赁业务为非关联交易。根据资料，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桑德集团持有大庆龙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桑德集团为公司

持股 5%股东，为公司关联方，大庆龙清变更为公司关联方。该项融资租赁业务目前仍在存

续中，追认为关联交易，形成的债权为关联债权。 

上述（一）至（五）项融资租赁业务在发生时系非关联交易，并接受了关联方提供的连

带责任担保。因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均已产生逾期，逾期的债权可通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进

行追索，故上述债权在逾期时形成了关联担保债权。上述关联担保确权将不晚于 2024 年 4

月完成法律追索并确认。 

启迪融租另两项与关联方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如下： 

（六）晋州桑德 

主合同：2018 年 5 月 3 日，启迪融租与晋州桑德签署编号为 QDZL-2018-HZ-004的《融

资回租合同》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18,000 万元。 

关联方担保情况：北京桑德向启迪融租出具编号为 QDZL-2018-HZ-004-01 的《担保书》、

文一波向启迪融租出具编号为 QDZL-2018-HZ-004-03 的《担保书》，北京桑德、文一波同意

就 QDZL-2018-HZ-004 号《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承诺《融资回



租合同》发生变更时，担保人对变更后的合同仍承担担保责任，无须再次征得担保人的同意。 

启迪融租与北京桑德签署编号为 QDZL-2018-HZ-004-02 的《股权质押合同》，北京桑德

以其持有的晋州桑德 99%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于同日在河北晋州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办理了质押登记。 

其他担保：启迪融租与晋州桑德签署编号为 QDZL-2018-HZ-004-04 的《权利质押合同》，

晋州桑德以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收费权出质，双方于同日在中登网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

记。 

后续进展：2020 年 9 月 28 日，启迪融租与晋州桑德、北京桑德、文一波签署《融资回

租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晋州桑德委托晋州市人民政府向启迪融租支付人民币 1 亿元，用

于支付到期租金人民币 7,560 万元、咨询服务费人民币 540 万元以及租赁本金人民币 1,900

万元，双方根据实际还款日，重新核定剩余租赁本金并相应调整租金表。根据同日签署的《实

际租金支付表》，晋州桑德根据《融资回租合同补充协议》已提前偿还部分本金，根据本金

余额调整剩余租金支付计划为 10 期偿还，第 1 期应还租金为 9,020,692.69 元，第 2-11期

应还租金均为 8,880,700 元，总计应还租金 97,827,692.69 元。 

根据河北晋州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编号为“（晋）股质登记注字〔2020〕第 4367

号”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以及网络核查情况，前述北京桑德提供的股权质押登记

已解除。此外，根据在中登网进行核查的结果，前述晋州桑德提供的特许经营权收费权质押

登记已不存在。 

综上，北京桑德、晋州桑德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以及收费权质押担保已解除。目前，该

项目尚余担保措施为北京桑德和文一波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七）广西桑德 

主合同：2018 年 5 月 3 日，启迪融租与广西桑德签署编号为 QDZL-2018-HZ-005的《融

资回租合同》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2,000 万元。 

关联方担保情况：北京桑德向启迪融租出具编号为 QDZL-2018-HZ-005-01 的《担保书》、

文一波向启迪融租出具编号为 QDZL-2018-HZ-005-02 的《担保书》，北京桑德、文一波同意

为 QDZL-2018-HZ-005 号《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承租人对启迪融租所负债务提

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启迪融租与西藏桑德签署编号为 QDZL-2018-HZ-005-03 的《股权质押合同》，西藏桑德

以其持有的广西桑德 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日，股权质押在崇左市工商局办理登记。 

其他担保：启迪融租与广西桑德签署编号为 QDZL-2018-HZ-005-04 的《权利质押合同》，



广西桑德以崇左市江南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收费权出质。2018 年 5 月 9 日，双

方在中登网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截止 2023 年年末，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剩余债权担保本金为 1,047,950,609.79元，剩余

利息为 165,023,586.99 元（包括：富裕绿能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桦南丰源生物质热电有

限公司、德州绿能电力有限公司、上海国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庆龙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晋州市桑德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由桑德集团和文一波对启迪融租

提供担保。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 

整改实施人：公司管理团队； 

整改执行部门：内控法务中心、审计监察中心、启迪融租 

整改时间：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追偿程序，包括且不限于司法、诉讼、行政等方式，同时履行

相关后续必备的决策及披露工作，公司将持续强化对于融资租赁子公司投资决策、内部风险

控制及投后管理工作，加强对关联方担保债权的规范管理及按期追偿，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公司对本次监管机构要求的责令整改事件高度重视，公司也对融资租赁业务存在的重

大风险进行反思，按照决策与承担的原则，组织相关人员投后管理、风险控制等法律法规的

学习，增强管理层对相关事项的重视度和谨慎度，并需切实提升风控能力与水平。 

三、整改情况总结 

公司将按照湖北证监局监管要求，对应存在的问题逐一实施整改工作，确保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充分吸取教训，对上述问题开展全面自查，严格落实整改要求，

补充披露上述关联关系和担保债权，并采取法律措施向关联方追偿上述款项，维护全体股东

利益。同时，公司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管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财务

管理，强化规范运作意识，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规范的内部治理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司规范、持续、稳定发展。 

四、备查文件 

附件 1：启迪融租与大庆龙清签署的《融资回租合同》（编号：QDZL-2018-HZ-006）； 

附件 2：启迪融租与武汉通衢签署的《股权质押合同》（编号： QDZL-2018-HZ-006-1）； 

附件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启迪环境控股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的相关担保是否

有效及是否存在关联方占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附件 4：关于追加确认历史融资租赁业务发生期间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特此报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